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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《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管理规定

（修订征求意见稿）》的

起草说明

一、修订必要性

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管理制度是道路运输行业管理的重

要内容。交通运输部于 2006 年颁布施行《道路运输从业人

员管理规定》，并于 2016 年和 2019 年两次修订，道路运输

从业人员管理制度不断完善。伴随着改革发展的新形势新变

化，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管理还存在一些亟待改革完善的地

方。深化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管理改革，既是全面贯彻落实国

务院“放管服”改革、优化营商环境、促进就业择业创业的

必然要求，也是交通运输部门健全完善国家职业资格制度、

促进道路运输行业安全稳定发展的必然要求。

为做好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管理规定修订工作，我部组织

有关省份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和道路运输管理机构（事务中

心）组成专项工作组，制定工作方案，向全国各省级交通运

输主管部门发函调研，并赴部分省市进行实地调研，广泛听

取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，形成了专题调研报告。同时，组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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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展了全国道路运输从业人员职业状况调查，认真分析研判

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管理改革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，及时回应

从业人员关心关切。综合各有关方面的意见和建议，组织有

关专家进行多次论证修改并专题研究，形成了《道路运输从

业人员管理规定（修订征求意见稿）》。

二、修订原则

一是深化改革、利企便民。全面贯彻落实国务院“放管

服”改革和优化营商环境的决策部署，进一步方便从业人员

就业择业创业，有效激发道路运输市场主体内生动力和发展

活力。

二是坚守底线、分类施策。立足行业安全稳定发展底线，

按照突出重点、分类管理的原则，聚焦“两客一危”驾驶员、

“两类人员”等重点群体，进一步完善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管

理制度，更好适应行业改革发展需要。

三是问题导向、补齐短板。围绕道路运输从业人员急难

愁盼，优化相关制度设计，切实解决从业人员反映较多的诚

信考核签注不便等问题，明确“跨省通办”政策导向，让从

业人员有更多改革获得感。

四是统筹兼顾、有序衔接。适应互联网+道路运输服务、

道路运输电子证照等发展趋势，将已经实施的改革举措上升

到部门规章层面，加快建立放管结合、政策衔接、保障有力

的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管理制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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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修订主要内容

（一）完善从业人员范围。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

生产法》相关要求，将道路运输企业“两类人员”（道路运

输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）纳入本规章调整范

围。分别在第二条第五款、第六条第五款、第三十一条和第

五十条明确了道路运输企业“两类人员”管理制度设计，对

《道路运输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考核

管理办法》（交运规〔2019〕6号）相关条款进行了平移。

（二）改革道路货运从业资格制度。贯彻落实国务院关

于取消除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以外的道路货运驾驶员从业资

格考试部署，在第十条中将经营性道路货运驾驶员“经考试

合格”相应删除，并在第十六条中增加了申领道路货运驾驶

员从业资格证件的程序规定，将《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做

好道路货物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考试制度改革有关工作的

通知》（交办运〔2020〕66号）主要内容在本规章中作了衔

接。

（三）完善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从业资格制度。一是对于

使用 4.5吨及以下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车辆的驾驶员，规定可

以持相应机动车驾驶证 3年以上申请参加危货运输驾驶员从

业资格考试，在部门规章层面明确了道路货运驾驶员从业资

格“两考合一”后 4.5吨及以下危货运输车辆的驾驶员取证

的政策途径。二是与《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》《放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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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物品道路运输管理规定》等部门规章现行规定进行衔接，

要求从事剧毒化学品、爆炸品、放射性物品道路危险货物运

输驾驶员、装卸管理人员和押运员应当取得相应从业资格类

别的从业资格证件并进行签注。

（四）改革从业资格考试管理。一是减轻考试申请人负

担。在第十五条、第十六条、第十七条、第十八条中取消了

提供相关证件材料复印件的要求。二是进一步保障考试申请

人权益。在第十九条中规定行业主管部门应当在受理考试申

请后 30 日内安排考试，并统筹考虑全国不同地域从业人员

分布和考试申请情况，同步调整了第八条中行业主管部门关

于经营性道路客运驾驶员从业资格考试和道路危险货物运

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考试组织频次的具体规定。三是在第八

条第三款明确了组织实施从业资格考试有关考试场地、考试

及监管设施设备、考务人员和管理人员等要求。四是在第二

十条将考试成绩公布时限由 10 日压缩为 5 日内，实施计算

机考试的要求现场公布考试成绩。在第二十二条规定申请人

有考试舞弊行为的，1年内不得再次申请考试。

（五）优化从业资格证件管理。一是满足需求，近远结

合，在第二十三条中增加了推进档案电子化的要求，在第二

十八条中明确从业资格证件电子化方向。二是在第二十九条

中明确各地依托信息化系统，推进从业人员管理数据共享，

实现高频服务事项“跨省通办”等，为进一步提高行政服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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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率、方便从业人员“跨省通办”服务提供部门规章层面的

支撑。三是在第三十条中明确新增从业资格类别（一般为从

业资格条件要求更高的类别）时，从业资格证件有效期限统

一为最新取得从业资格类别的有效日期，避免从业人员因从

业资格类别的有效期限不同而频繁换证。四是考虑“跨省通

办”等业务的推进，在第三十条中取消了从业资格证件换证、

补发时需到原发证机关办理的要求，同时在本条第三款中原

则上明确了从业人员申请转籍的程序规定，为下步制定从业

人员申请转籍规范性文件预留空间。五是总结现行做法并参

照公安交管部门机动车驾驶证管理的有关规定，在第三十四

条中增加了从业资格证件因超过有效期 180日被注销的，可

在原从业资格证件超过有效期 2年内有条件申请恢复证件的

有关规定。六是完善从业违章记录要求，在第三十五条中明

确了采取信息化方式和手段予以记录、归集从业人员交通运

输违法违章信息。

（六）规范从业行为规定。一是随着科技进步和信息化

监管手段的运用，在第三十八条中取消了携带相应的从业资

格证件的要求，避免执法过程中引起纠纷或者异议。二是实

施区别化的继续教育管理改革，聚焦监管重点，在第三十九

条中将道路运输驾驶员按规定接受继续教育由“在岗从业期

间”调整为“诚信考核期间有记分记录的”，对于诚信考核

期间无记分的，不再强制接受继续教育。三是在第四十条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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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十三条中分别完善了经营性道路客货运输驾驶员、道路

危险货物运输从业人员的有关防止疲劳驾驶等从业行为要

求。

（七）修订了有关法律责任。一是在第四十九条中增加

了撤销从业资格证件的两种情形，包括连续三个考核周期诚

信考核等级均为B级或者在一个考核周期内累计计分有三次

以上达到 20 分的，以及经发现使用虚假材料取得从业资格

证件的。二是在第五十条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

处罚条款进行了衔接，规定道路运输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

生产管理人员未进行安全考核或者未取得安全考核合格证

明的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（八）与行业管理体制改革相衔接。适应交通运输综合

执法体制改革的要求，参照 2020 年我部全面修订《道路旅

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》（交通运输部令 2020年第 17号）

的做法，在附则第五十四条增加了“已完成承担行政职能的

事业单位改革的，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承担本规定中道路运

输管理机构的相关行政管理职能；已完成综合行政执法改革

的，由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机构承担道路运输行政执法职能”。


